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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火燒出來的管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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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大火下的專權現形 

  2025年11月26日的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導致一百六十一人喪命，多人嚴重受傷，此

乃香港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慘重的火災。七棟被波及的大樓可能全數報銷，所幸生還的居

民畢生付出才換來的家被毀於一旦，香港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11月28日，二十四

歲的中大學生關靖豐和「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發起網路連署行動，提出四大訴求：

「持續支援受災居民，確保妥善安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重新審視工程監

管制度」及「全力追究監管疏忽、問責政府官員」，在不到一天就獲得逾一萬人簽名支

持，但隨後關靖豐等人被警方國安處拘捕並扣上「以災亂港」罪名。港府雖表示會全面

究責，但對於民間的問責聲浪卻嚴加控制。浸會大學學生會在校內貼了數張大字報標

語，哀悼大火的罹難者，未料竟被校方圍封。隨後學生會又收到校方通知，要求收拾物

品、撤出辦公室，無限期暫停活動。駐港國安公署發聲明指出，宏福苑火災後有一小撮

外部勢力借災生事，強調「以災亂港者雖遠必誅」。前區議員張錦雄及一名義工亦被指

煽動仇恨政府遭國安警拘捕。 

  大火發生後指摘維修人員抽煙、檢視竹棚燃燒程度甚至單純歸究於棚網品質及以保

麗龍包裹方式等等的聲音都被質疑是政府操弄資訊，使得輿論風向大亂並試圖卸責的拙

劣技倆。港府就跟火災有關的多宗非言論類案件，採取逮捕行動，包括承建商人員、工

程顧問公司及消防系統承包商。不過，這樣迅速的逮捕行動讓人覺得像是在「捉慣犯」

來交差，這正是專制政權需要找替罪羊時的典型反應，旨在讓市民發洩怒火。這場火災

被拿來跟2017年英國倫敦住宅格倫費爾大廈（Grenfell Tower）七十二死大火比較，當年

曾向該大火調查委員會提交報告倫敦大學Jose Luis Torero教授接受訪問時，指出兩場大

火的火勢爆發點與垂直蔓延模式相似，火災最致命的不是火，而是濃煙不尋常地快速湧

入走廊與樓梯「令逃生路線全面被攻破」，他直言，英國大火調查時間長達七年，發現

各種錯漏「環環緊扣」，發生這類特大災難主要是一個原因：「制度內太多人沒做好本

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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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統治下湧現的管治危機 

  宏福苑大火事故的處置凸顯了災難發生時，專制統治與民主治理的重大差異，港府

官員沒有意識到他們處於管治危機之中，此管治危機早在雨傘革命時已經湧現。《基本

法》承諾1997後的全面直接選舉民主被認為是西方憲政民主的產物，中共當然不想認

帳。在港人2003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條》後，中共更有理由一拖再拖，找出諸多理由去

阻礙邁向全面直選。2014年雨傘革命失敗，溫柔的抗爭敵不過絕情絕義的政權。習總書

記將香港人想要完善的憲政民主之希望打碎，他要維持行政宰制，不准許香港三權分

立，特區必須「三權配合」。2014年後已經湧現管治危機，令人疑惑的是，港府不單沒

有注意到管治危機的湧現，更以高壓統治及製造敵人的方式加深危機，將爭取民主的戴

耀廷及黃之鋒等人都打成「港獨」分子，實際上是要告訴港人，只要敢反對中共的及不

聽話的，就以打擊「港獨」為名打壓之。 

  後來2019年的《送中條例》，更被質疑是以陳同佳案之名破壞法治上的「一國兩

制」。香港人激烈反抗，政府的管治危機爆發，一發不可收拾，港人的訴求已非止於反

送中條例，更要求民主，民主派順應民意搞初選，希望最大化席次來跟建制派抗衡，不

過，中共容不下挑戰，乾脆改變遊戲規則，至令民主派大部分人失去參選權。香港人的

反抗換來了《國安法》，2020年通過《國安法》後，港人喪失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曾

經參與初選的人都被秋後算帳，大多身受牢獄之災。宏福苑大火的後續處理方式顯示管

治危機持續深化，《國安法》只能將危機暫時壓下來。 

  根據《Yahoo新聞》等媒體於2025年12月的追蹤報導，涉及三點三億港元的宏福苑

大維修工程存在顯著的「圍標」特徵，這反映了「委託人—代理人問題」的嚴重失衡。

顧問公司「鴻毅」僅以三十點八萬元的超低顧問費標得合約（遠低於業界建議的兩千萬

元水平），隨後在評標中疑似造假，將有一百四十次違規紀錄的「宏業建築」評為最高

分，這在學術上是典型的「監管俘虜」與「尋租行為」，加上「低價搶標、高價工程」

的模式，使顧問與承建商形成了封閉的利益鏈。儘管居民早在2024年便舉報棚網具易燃

風險，但勞工處等部門以「已有滅火器」為由推諉，展現了官僚體系在面對技術性腐敗

時的監管失職。這種失職源於港府高層行政能力的崩壞，現任特首被批評僅具警察思維

而缺乏全局管理素養，其施政邏輯更像是在「三權配合」的口號下，為利益集團與相關

圍標人士提供保護傘，最終讓屋苑被易燃物包裹十六個月，無辜犧牲者在火海中成了既

專制又無能的政府之祭共貢品。 

  過去，本土的獨立媒體能透過深度調查報導，對可疑工程施加輿論壓力，迫使政府

部門介入；如今，雖然業主曾嘗試罷免法團，卻面臨「毒丸條款」的法律阻礙及親共區

議員的包庇，缺乏媒體與專業政治人物的介入，使得居民的反對聲浪淪為孤島，最終無

法阻截災難的發生。在以前的制度中，媒體與反圍標大聯盟是「安全閥」，但在習政權

下令全面管治、民間監察力量消解後，香港陷入了自掘墳墓的中國式專制。現在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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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委員會」，若僅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領銜，不過是獨大的行政官僚傀儡之延

伸。「獨立委員會」跟「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同，前者根據《基本法》第48條賦予行政

長官的權力，只能「邀請」人士協助，無權強制要求不合作者作供。性質較接近內部審

視，效率優先於問責。證人可能因害怕承擔法律責任而選擇保持沉默或「擠牙膏」式供

詞。後者則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第86章）擁有召見任何證人的權力，可向政府部

門索取任何文件，能親自訪視或會見生還的宏福苑居民、建築物料與工程公司的前任與

現任僱員、曾在現場救火的消防員及任何市民。證人的證供通常享有豁免權（不作為刑

事檢控證據），可鼓勵講真話。前述倫敦住宅格倫費爾大廈的調查委員會屬於受後者的

性質，擁有強制拆解利益鏈的法權。 

  一個缺乏獨立性、無法召見關鍵證人、甚至無法前往山東物料源頭核實證據的所謂

「獨立委員會」，在缺乏自由媒體監測的情況下，其調查結果注定是為當權者脫罪的

「真相剪裁」。要尋找真正的真相，必須引入具備國際公信力的專家，並切斷與本地建

築巨頭、高官、甚至同鄉會的利益糾葛。然而，在「中央全面管治」與「反美、反日」

的情緒下，這種做法已無可能。這場火災不僅燒焦了政權的正當性，更燒穿了掩蓋失能

的面巾，亦證明了當公民社會被消滅後，任何形式的「調查」都只是政治遮羞布。港府

處理危機的方式是對內打壓要求追責的言論及成立不具強制權的調查小組，對外則採取

強硬的「戰狼式」反駁外交。 

「戰狼式」反駁與施政無能的後果 

  12月2日《華爾街日報》於發表社評，題為《香港禁止任何批評宏福苑大火的聲音》

指宏福苑大火造成嚴重死傷，但特區政府的反應是加強管控言論，包括拘捕提出四大訴

求的中大學生關靖豐、阻止民間記者會召開，計劃與會者之一的民協主席廖成利，被國

安警召見，不容香港人有任何申訴渠道香港越來越「大陸化」。2保安局長鄧炳強也被質

疑包庇消防處失職，指勞工處曾經就宏福苑居民提出的火警疑慮，回覆稱該處火災風險

「相對較低」，消防處原可對火災安全問題採取執法行動，但根本沒有盡責，消防處隸

屬於保安局，負責執行《國安法》亦是保安局。 

  《華爾街日報》社評刊出後，引起港府不滿；據《文匯報》報道，被質疑的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去信《華爾街日報》反批其社評內容「以偏概全」。3值得注意的是，《文匯

報》的報導先於《華爾街日報》刊登鄧炳強的去函，這種做法等於是透過《文匯報》施

壓，變相逼《華爾街日報》刊登鄧炳強的去函，而非待《華爾街日報》刊登受後轉載或

報導。鄧在文中重申特區政府目前全力救災，特首李家超亦已宣佈成立「獨立委員會」

跟進，認為《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無視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各界為災民提供全面支援，

痛斥其毫無根據。鄧又強調，特區政府不會容忍任何犯罪行為，尤其利用當前悲劇的罪

行，當局會嚴肅處理任何企圖破壞災後重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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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爾街日報》社評之所以引起那麼大的反應，跟觸動港府一條敏感神經有關，文

中提到如果事件在十年前發生，《蘋果日報》那群敢於調查事實的記者可能會跟進居民

的投訴，並在悲劇發生之前揭露錯誤，但港府在2020年以國安法指控逮捕《蘋果日報》

創辦人黎智英，並最終迫使該報停刊。4黎智英自那以來一直被監禁，對其指控則是捏造

的。對港府而言，這種評論是一種借題發揮，找出藉口對黎智英案指指點點，干預「中

國香港」的內政。由於黎智英案剛好要在12月中宣判，港府認定必須打好輿論戰。敢真

正監督政府及追查真相的香港本土傳媒如《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早已被迫停止營

運，只剩少數外國傳媒能提出質疑，那就只好用「戰狼式」反駁外交。 

  若是在十多年前雨傘革命，面對如此慘烈及荒謬的事故，數十萬香港市民會走上街

頭要求官員立即下台，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必要求成立真正「獨立」的「獨立調查委員

會」。若香港仍保有健全的民間監察機制，這類存在明顯安全隱患與程序不正義的工

程，極可能被攔截。因此，這場大火不應僅被視為火警意外，而應被視為在「權力不受

監督、媒體失去聲音、公民行動受限」的結構下，制度性失靈所產生的必然悲劇。在

2017年3月1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中，當年有份參與成立「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

盟」的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曾透過，他在自己任職廉政公署執行處時參與調查樓

宇維修圍標案件期間，發現單是涉及政府推出的「樓宇更新大行動計劃」的舉報檔案，

疊起來就比他本人還要高，圍標工程每年涉及金額超過一百億元，純利數以十億元計，

平均每名大維修的小業主就要損失數萬元至十萬元不等。他揭露了香港樓宇大維修中

「一條龍」式的圍標鏈條，大鱷串同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管理公司、黑社會、前

執法人員圍標，卻能消遙自在。5林卓廷當年爭取盡快成立「樓宇維修監管局」，希望政

府能加強執法及堵塞法例漏洞以打擊圍標集團。可惜的是，林卓廷目前正就初選四十七

人案服刑六年九個月，他另外亦因參與721元朗「暴動」被判監禁三年一個月，抱負難

伸。宏福苑大火被發現使用低質易燃物料，正是典型缺監管的大維修下腐敗之產物。如

果當年政府接納建議成立專門監管局，或許能及早攔截不合格的物料與各種重大違規。 

  此次大火事故發生後，香港市民不斷自發前往災區提供援助或獻花哀悼，民間志工

在東昌街體育館庇護中心提供協助，但11月28日政府「關愛隊」進駐卻要求他們離開，

表示只能留二十人，12月1日甚至以警隊進駐管制志工出入，港府就連市民的善心都會添

亂。12月2日，特首李家超在輿論壓力下宣布成立位階不明的獨立委員會進行調查。「獨

立委員會」的人選至少應包括英國2017年參與調查倫敦格倫費大樓火災建築物料專家和

工程師，在「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向專制統治下，港府所謂「獨立委員會」不

論「獨立」與否，也不論稱「檢討」與否，必須配合「強勢行政主導」，其結果勢必難

以服眾。目前負責維修的總承建商宏業建築與本應負責監督的鴻毅顧問雖已被清算，但

手上還有數十個類似的維修合約該如何處理？加上其它眾多屋苑遇到類似疑涉不法的案

例，若不從制度上清算「圍標」及大幅改善維修品質低落的情形，下一個宏福苑只是時

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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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國際社會對香港建築標準與法治誠信的質疑，有可能已開始影響到相關領域

的保險費率與投資環境的觀感。標普指出，6大火事件迫使保險與再保險公司重新審視其

「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報告強調，香港的建築材料（如棚網、保溫材）與施工

監管存在結構性缺陷，這已不再是單一意外，而是系統性風險由於火災調查被指缺乏透

明度。國際再保險巨頭會重新評估香港的「行政風險」與「監管失效」。當圍標與劣質

建材在缺乏媒體監督下制度化，保險業預期未來賠償風險飆升，導致香港大型屋苑的火

險與公眾責任險費率大幅加成。此外，投資環境觀感亦受重挫，外資機構擔心香港法治

已由「專業導向」轉為「政治導向」，在物業估值中加入「結構不透明折讓」。這種國

際社會對誠信與安全的雙重質疑，正使香港從「最安全金融中心」滑向「風險難測的平

庸城市」。 

黯無天日的香港靜待光復 

  2025年底應該是中共設定徹底清理香港戰場的限期，再大的火都不能打亂佈署。首

先，剛剛落幕的被稱為「完善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過去本地的舔共但不純正的建

制派勢力都被清乾淨，當中最具代表性的英治時期當過官的葉劉淑儀，即便在九七後長

期表現「效忠」北京，但在新的管治邏輯下，她仍帶有西方法治的殘餘，目前立法會中

都只有聽話的乖乖牌。其次，黎智英案的判決出爐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黎智英案

中被判有罪後的短短兩日內，香港政府及外交部駐港公署先後發出四份聲明，點名回應

香港記者協會及多家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外國媒體，指其在報導案件時「誤導公

眾」、「為黎智英洗白」，甚至形容相關評論是「政治操作」及「反華行為」。7
 

  另外，在政治壓力下，建黨超過三十年的民主黨於12月14日下午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通過解散及清盤。末代主席羅健熙表示：「民主黨多年來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爭取

《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在民生議題出謀獻策，成為政府與市民間的橋樑等」。特首李

家超當然認定民主派是亂黨，必先將其除之而後快；他本人一直認為在北京的支持下會

成功令香港「由亂及治」並在其後「由治及興」；但真相其實是在高壓專制統治下，管

治危機不單沒有紓解，港人的反抗情緒只是被壓抑下來，而在等待特區政府的是更大的

一次危機。在北京眼中，以為可以止亂的李家超不只自我添亂，更令習總書記有失顏

面，「由亂及治」遙遙無期，更枉論「由治及興」。大火後《國安法》對集會與言論嚴

加限制，就連民間的悼念活動與追責聲音都受到打壓，這種「有冤無處訴」的壓抑感進

一步加深了社會的不滿。在港人眼中，宏福苑大火證明沒有媒體自由、言論自由、三權

分立及民主黨派的香港，連性命及財產都有隨時受損的危機，令人無奈的是，港人仍只

能在黯無天日下靜待香港光復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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